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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07年5月29日印发了《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的通知。该《通知

》罗列了“八项禁令”，并限定有违纪行为的员工在30日内

主动向组织说清问题以争取宽大处理。该《通知》列举的“

八项禁令”包括： 一、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

谋取利益，以下列交易形式收受请托人财物：(1)以明显低于

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2)以明显高于

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3)以其他交易

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 前款所列市场价格包括商品经营

者事先设定的不针对特定人的最低优惠价格。根据商品经营

者事先设定的各种优惠交易条件，以优惠价格购买商品的，

不属于违纪。 二、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

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 干股是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

份。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

际转让的，违纪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

按违纪孳息处理。股份未实际转让，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

益的，实际获利数额应当认定为违纪数额。 三、严格禁止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请托人出资，“合作

”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资的名

义，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而获取“利润”的，以

违纪论处。 四、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



益，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

，未实际出资而获取“收益”，或者虽然实际出资，但获取

“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 五、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通过赌博方式收受请托人财物。 

执行中应注意区分前款所列行为与赌博活动、娱乐活动的界

限。具体认定时，主要应当结合以下因素进行判断： (1)赌博

的背景、场合、时间、次数；(2)赌资来源；(3)其他赌博参与

者有无事先通谋：(4)输赢钱物的具体情况和金额大小。 六、

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要求或者接

受请托人以给特定关系人安排工作为名，使特定关系人不实

际工作却获取所谓薪酬。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

有近亲属、情妇 (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七、严格

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

规定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 特定关系人中

的共产党员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所列行为的

，对特定关系人以共同违纪论处。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

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

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共

同违纪论处。 八、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

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在

离职后收受。 离职前后连续收受请托人财物的，离职前后收

受部分均应计入违纪数额。 该《通知》同时也对“八条禁令

”做出了补充说明： 九、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

益，收受请托人房屋、汽车等物品，未变更权属登记或者借

用他人名义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不影响违纪的认定。 认定

以房屋、汽车等物品为对象的违纪，应注意与借用的区分。



具体认定时，除双方交待或者书面协议之外，主要应当结合

以下因素进行判断：(1)有无借用的合理事由；(2)是否实际使

用；(3)借用时间的长短；(4)有无归还的条件；(5)有无归还的

意思表示及行为。十、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

的，不是违纪。违纪后，因自身或者与违纪有关联的人、事

被查处，为掩饰违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违纪。 

通过认真学习《通知》精神，我最大感触就是中央这次可能

要动真格了。这个通知就是中央向搞权钱交易者发出的最后

通牒，接下来必定有一场严厉的反腐败风暴，这对于遏制日

益严重和隐蔽的腐败现象有较好的效果。 十几年来，中纪委

出台了很多个政策，制定了很多个“不准”，都是针对不同

历史时期腐败行为的特征做出的。比如前几年就针对领导干

部违反规定收送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跑官要官”

，放任、纵容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利用婚丧嫁娶等事宜

收钱敛财、参加赌博等现象而提出了“狠刹五股歪风”。而

这次提出的“八项禁令”，都是针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

件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对党员干部提出的新要求。禁令中的

“以交易形式收受财物”、 “收受干股”、“ 使特定关系人

不实际工作却获取所谓薪酬”、“ 在职时为请托人谋利，离

职后收受财物”、“ 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

进行其他‘合作’投资”、“ 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

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获取‘收益’”、“ 通过赌博方式

收受财物”以及“授意请托人以本规定所列形式，将有关财

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等情形，都是近年新出现的腐败形式，

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腐败形

式，也就有不同的反腐对策。我们在庆幸“道高一尺、魔高



一丈”的同时，更期盼中央能建立一种反腐促廉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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